








合板卫发〔2024〕62号

合水县板桥镇卫生院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bookmark: _GoBack]县卫健局：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提高财政管理效率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根据依据《中共甘肃省委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甘发〔2018〕32号）、《中共庆阳市委办公室 庆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通知》（庆办发〔2019〕52号）、《中央合水县委办公室 合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合办发〔2020〕16号）及《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甘肃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6个管理办法和工作规程的通知》（甘财绩〔2020〕5号）等文件精神并结合实际情况，现对2023年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如下：
二、项目绩效目标
2023年我单位实际支出资金数为601.5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为426.11项目支出为175.46分别为：
1.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支出103.97万元。
2.基本药物制度支出3.6万元。
3.定额补助支出3.24万元。
4.村医补助资金支出3.6万元。
5.离岗村医退养补助支出7.3984万元。
6.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支出11.47万元。
7.过渡期医务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支出13.18万元。
8.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支出29万元。
三、评价基本情况
根据合水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合水县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六个管理办法和工作规程的通知等文件，对2023年县级财政支出项目实施绩效评价。
四、评价结论及分析
项目绩效自评
1.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年初预算192.21万元，实际支付103.97万元，支付率54%。项目完成绩效自评，满分为100分，自评实际得分为87分。（详见评分表）
2.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37.37万元，实际支付3.6万元，支付率9.63%。项目完成绩效自评，满分为100分，自评实际得分为90分。（详见评分表）
3. 乡村医生定额补助资金4.32万元，实际支付3.24万元，支付率75%。项目完成绩效自评，满分为100分，自评实际得分为89分。（详见评分表）
4. 乡村医生补助资金3.6万元，实际支付3.6万元，支付率100%。项目完成绩效自评，满分为100分，自评实际得分为93分。（详见评分表）
5.离岗乡村医生退养补助资金7.3984万元，实际支付7.3984万元，支付率100%。项目完成绩效自评，满分为100分，自评实际得分为95分。（详见评分表）
6.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补助资金21.4万元，实际支付11.47万元，支付率47.59%。项目完成绩效自评，满分为100分，自评实际得分为88分。（详见评分表）
7.过渡期医务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资金13.18万元，实际支付13.18万元，支付率100%。项目完成绩效自评，满分为100分，自评实际得分为93分。（详见评分表）
8.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资金30万元。实际支出29万元，支付率96.67%。项目完成绩效自评，满分为100分，自评实际得分为82分。（详见评分表）


评价结果
总体上看，经费项目目标明确、决策依据充分，资金由县财政局国库集中支付至各企业，未发现虚报项目套取财政资金和不符合申报条件情况，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的情况。
五、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
提升我院医疗服务能力，对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方面成效显著，加快推进医护人员同工同酬体系建设，持续激发医护人员干事创业热情，以医疗技术能力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提高，推动医院社会效益提高。
（二）项目管理
项目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目标完成情况
1.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年初预算192.21万元，实际支付103.97万元，支付率54%。
2.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37.37万元，实际支付3.6万元，支付率9.63%。
3. 乡村医生定额补助资金4.32万元，实际支付3.24万元，支付率75%。
4. 乡村医生补助资金3.6万元，实际支付3.6万元，支付率100%。
5.离岗乡村医生退养补助资金7.3984万元，实际支付7.3984万元，支付率100%。
6.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补助资金21.4万元，实际支付11.47万元，支付率47.59%。
7.过渡期医务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资金13.18万元，实际支付13.18万元，支付率100%。
8.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资金30万元。实际支出29万元，支付率96.67%。
六、项目效益情况
通过县级专项资金，有效提升我院医疗服务能力，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方面成效显著，医护人员工作积极性明显提升，全院医疗技术能力、服务群众水平不断提高，为全县人民健康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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